
 — 1 — 

 

 

福 建 省 林 业 局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 2022—2023 年省级以上 

财政部分林业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有关市、县（区）林业局、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

局、财政金融局，局直属相关单位、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为做好中央和省级部分林业项目申报工作，根据《福建省财

政厅、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资环〔2021〕17号）、《福建省林业

局、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中央财政林业项目储备库入库工作的

通知》（闽林计财〔2020〕12号）等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闽林计财〔202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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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财政补助项目申报要求 

符合中央财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修复、国家重点

野生动植物保护申报条件的，应按《福建省林业局、福建省财政

厅关于做好中央财政林业项目储备库入库工作的通知》（闽林计

财〔2020〕12 号）要求，优先申报中央财政补助。申报项目原

则上应当年度完工或基本完工，中央资金能完成支出。 

二、省级财政补助项目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范围 

1.林业生态保护资金支持的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

（含森林公园改造提升）、湿地保护修复、野生动植物保护、森

林步道建设等项目。 

2.林业经济发展资金支持的竹产业发展（竹产业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重点县）项目。 

（二）补助内容 

1.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补助用于省级以上自然保

护地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特种救护、保护设施设备购置和维

护修缮，资源调查和监测，巡护、自然宣传教育与生态体验、规

划编制等支出。其中：森林公园改造提升为对森林公园的生态文

化解说系统、基础设施和景观体系等实施改造提升。 

2.湿地保护修复补助包括湿地保护与恢复补助、湿地生态效

益补偿补助。湿地保护与恢复补助用于林业部门管理的省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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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湿地、湿地公园和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实施湿地保护与恢

复、管护宣教设施设备购置维护、资源调查和监测、巡护、开展

自然宣传教育与生态体验活动等。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补助用于对

候鸟迁飞路线上的林业部门管理的重要湿地因鸟类等野生动物

保护造成损失给予的补偿补助支出。 

3.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用于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和疫

源疫病监测防控、保护补偿等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野猪危害防

控、罚没物移交保管及处置等相关支出。 

4.森林步道建设补助主要用于森林步道的道路系统、标示系

统、宣教系统等设施建设支出。 

5.竹产业发展（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用于支持

竹产业原材料基地、精深加工、公共服务平台及专业园区建设等

方面，通过一二三产业联动与融合，推动笋竹产业转型升级，提

高笋竹精深加工附加值，择优扶强笋竹产业链。 

（三）补助标准  

1.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省级财政补助标准：森林公

园改造提升每个项目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其他项目原则上每个

补助不超过 300万元。 

2.湿地保护修复省级财政补助标准：每个项目补助不超过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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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野生动植物保护省级财政补助标准：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合

理资金预算，其中：野生动物保护拯救项目每个物种年补助资金

一般控制在 60 万元以内；野生植物保护拯救项目每个物种年补

助资金一般控制在 30 万元以内。 

4.森林步道建设补助标准：新建森林步道每公里补助不超过

15 万元，改造森林步道每公里补助不超过 5万元。 

5.竹产业发展(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补助标准：

每个重点县每年补助资金最高不超 1000万元。 

（四）申报条件  

1.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 

（1）管理机构健全、人员齐备,用地权属清晰、四至范围明

确。 

（2）项目应符合已批复的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 

（3）项目前期准备较充分、基础较好，项目单位应承诺能

够按照项目方案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申报项目原则上应当年度完

工或基本完工，省级资金能完成支出。 

（4）森林公园改造提升项目的申报单位应为省级及以上森

林公园（含优化整合后拟设立）,且管理机构健全，具备接待游

客条件。 

2.湿地保护修复 

（1）申报单位为有相应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省级以上重要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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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湿地公园和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2）申报项目应符合已批复的湿地保护地总体规划、湿地

保护修复可研或实施方案。 

（3）申报单位应落实好项目建设用地，项目实施地点应在

有关湿地保护地法定范围内，同时符合国家、省有关建设用地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4）项目前期准备较充分、基础较好，项目单位应承诺能

够按照项目方案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申报项目原则上应当年度完

工或基本完工，省级资金能完成支出。 

3.野生动植物保护 

（1）管理机构健全、人员齐备，应具备实施野生动植物保

护项目能力。 

（2）项目前期准备较充分、基础较好，项目单位应承诺能

够按照项目方案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申报项目原则上应当年度完

工或基本完工，省级资金能完成支出。 

4.森林步道建设 

（1）管理机构健全、具备接待游客条件；项目选址应靠近

城镇周边、交通便利、通达性较好。 

（2）申报主体为承担“百园千道”建设任务的省属国有林

场和项目所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3）森林步道每条连续长度不少于 3 公里，累计补助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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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20公里。 

（4）项目前期准备较充分、基础较好，项目单位应承诺能

够按照项目方案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申报项目原则上应当年度完

工或基本完工，省级资金能完成支出。 

（5）已列入 2020 年和 2021 年“百园千道”生态产品共享

工程建设任务的森林步道的延续线路可以申报，但应在文本中详

细说明新建路段的理由。 

5.竹产业发展(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 

（1）竹林面积不低于 50万亩，原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竹林面

积放宽到不低于 30 万亩，竹产业产值达 20亿元以上，且当地政

府高度重视竹业融合发展的县（市、区），本级财政有安排竹产

业专项扶持资金,有创建竹产业专业园区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安

排。 

（2）项目实施方案须立足当地笋竹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通过一二三产业联动与融合，能延长笋竹产业链，推动笋竹

产业转型升级，新产品新技术逐步增加，智能制造水平明显提高，

笋竹精深加工附加值不断提高，促进当地竹产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竹业产值增长速度超过当地 GDP 增长速度，且重点县项目预

算总投资不低于 3000万元。 

（3）申报的项目应符合国家、省相关产业政策，突出示范

引领和龙头带动，能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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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报数量 

除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补助中各设区市申报森林公园改造

提升项目不超过 3 个、森林步道补助中各设区市申报项目原则上

不超过 8 个外，其他项目符合条件的单位均可申报。 

（六）申报程序及材料 

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及局直属相关单位、武夷山

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按照各专项资金的申报要求，组织本地区（单

位）项目申报，并严格审核把关，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择优筛选、

排序后报省林业局（7 份）、省财政厅（1 份）。申报材料包含：

项目立项依据、建设内容、实施期限和范围、投资估算和预期目

标等。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和合规性负责。 

各设区市应按照要求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 2022 年中央及省

级财政补助项目申报工作，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 2023 年

中央及省级财政补助项目申报工作（若有调整另行通知）。 

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 

1.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 

省林业局保护地处     张梦婕：0591-87827318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 余  海：0591-86295085 

2.湿地保护修复: 

  省湿地保护中心       陈秀铃：0591-8860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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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野生动植物保护: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 郭  宁：0591-87822887 

4.森林步道建设: 

  省国有林场发展中心   周  敏：0591-87879472 

5.竹产业发展（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 

省林业局改发处       伍清亮：0591-88608099  

6.省林业局计财处       林清榕：0591-87829294 

7.省财政厅资环处       赖礼游：0591-87097183 

 

附件：1.XX年度项目申报汇总表 

2.XX年度项目申报文本格式 

3.XX年度项目资金测算表 

4.XX年度中央/省级财政部分林业项目绩效目标申 

报表 

5.XX年度竹产业发展（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重点县）项目情况汇总表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 

2021 年 11 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总计
中央财

政
省级财

政
地方财

政
其他 起 止

1 0.00 0.00 0.00 0.00 0.00

2

3

4

5

6

7

8

项目负
责人

联系
电话

备注

附件1

XX年度项目申报汇总表

资金筹措
（单位：万元）

项目建设期
（年-月-

日）

行号
市（县、

区）

     项目类别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
能力建设,
湿地保护与恢复,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野生动植物保护,
森林步道建设,
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重点县）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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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 年度项目申报文本格式 
 

 

 

项目名称：                                       

 

建设时间：                                       

 

申报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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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目标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建设的地点、范围、内容、规模、措施等。步道建

设项目还应说明是新建还是改建、步道长度、线路起点终点等有

关信息。 

三、项目组织管理 

结合实际，制定任务的管理方式、办法以及具体措施，保证

任务的顺利实施。建立健全分工明确的运行管护长效机制，保证

任务建设期和建成后的有效管护。 

四、资金筹措 

按照每个具体项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和标准，估算出每

个具体项目的投资总额。根据建设任务的轻重缓急，合理提出每

个具体任务建设分年实施方案和分年投资计划。 

五、绩效管理 

 

 



 

附件 3 

XX 年度项目补助资金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别 
（省级以上自然保

护地能力建设/森林

公园改造提升/湿地

保护修复/野生动植

物保护/森林步道建

设/竹产业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重点县） 

建设单位 建设内容 总投资 
申请补助

金额 
测算依据 

预计完成

时间 

1        

2        

3        



申报单位

申请补助资金
（万元）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年度目标值（指标
方向及单位一并填
报，如：≥10万

亩）

建成后目标值（指
标方向及单位一并
填报，如：≥20万

亩）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总体
目标

注：1.编制的三级指标个数不少于4个(三级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满意度指标各一个，二级指标-效益指标中任选一个)，且所  有指
标都必须是量化指标、可计算、可考核。2.指标解释可对绩效目标三级指标进行解释说明，包括内涵解释、设置依据、计算方法、评分标
准等。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效益
指标

附件4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中央/省级）

XX年度中央/省级财政部分林业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万元

合计
申请省级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批准补助
资金额

备注
法人
代表

法人代表
身份证

龙头企业
认定级别
及批准文

号

上年度产
值或固投
总值

主要建设
内容及实
施时间

预计成效
（包括形
成产能、
产值、税
收和其他
成果）

附件5

XX年度竹产业发展（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重点县）项目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总投资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单
位名称

建设地点
组织机构
代码

注册时间
(年/月)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3日印发 

 


